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自治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92 年 07 月 01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2年 7月 1日臺北市政府府法三字第 09215292900號令公布廢止

第  一  章  通則

第 1 條

本自治條例依兵役法施行法第七十四條及軍人權利實施辦法第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制定之。

第 2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在營軍人，指下列人員：

一  應徵服常備兵役（含志願提前入營）、補充兵役、國民兵役者。

二  應動員或臨時召集服常備兵役或輔助軍事勤務者。

三  應徵召服預備軍官、士官役者。

第 3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家屬，指在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設有戶籍登記，而與在

營軍人有下列關係之一者：

一  配偶。

二  直系血親。

三  下列受在營軍人扶養而共同生活者：

    （一）配偶之父母。

    （二）繼父母及其所生之子女。

    （三）兄弟姊妹及寡居之嫂與弟婦。

    （四）死亡、殘廢或患有痼疾之兄弟姊妹之子女。

    （五）伯叔父母。

    （六）其他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

前項第二款之直系血親，其因收養而發生者，以入營前合法收養或被收養者

為限；第三款以無工作能力及其他扶養義務人，且於在營軍人入營一年前經



戶籍登記為同戶生活，原由其扶養者為限。

第 4 條

在營軍人家屬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為無工作能力：

一  未滿十八歲或超過五十五歲，無固定收入者。

二  身體殘廢或患有痼疾無固定收入者。

三  身患重病在六個月內無法痊癒且無固定收入者。

四  核准設立學校之在學肄業學生，無固定收入者。

五  婦女懷孕：須照顧未滿十二歲之子女或因其母改嫁或死亡之未滿十二歲

              兒童或照顧年邁體弱或身體殘廢痼疾而無法行動或身患重病

              非短期內可痊癒之家屬而無固定收入者。

同戶婦女二人以上有前項第五款情事，而受照顧者在三人以下時，僅得以婦

女一人推定為無工作能力。

第一項各款之推定，得依役政人員調查認定。

第  二  章  扶助等級及項目

第 5 條

在營軍人家屬每月收入總額未達最低生活費支出總額百分之七十者，按其收

支百分比區分為下列扶助等級：

一  甲級：未達百分之十者。

二  乙級：百分之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四十者。

三  丙級：百分之四十以上未達百分之七十者。

第 6 條

在營軍人家屬合於前條規定者，發給一次安家費及三節生活扶助金，其有左

列情事者，並得申請補助或救濟。

一  在營軍人之配偶生育者，發給生育補助費。

二  在營軍人家屬死亡者，發給喪葬補助費。

三  在營軍人家屬遭遇天災、人禍或其它特殊事故，致生活發生困難者，發



    給災害救濟金。

四  在營軍人家屬受扶助期間，其家庭生活仍發生困難者，得申請特別救濟

    金，同一事由每戶以六個月申請一次為限。

在營軍人有第十條第一項各款所列情事，其家屬發生前項之情形者，得依國

防部卹亡給與令或傷殘撫卹令於撫卹期間比照辦理。

不合前條規定之在營軍人家屬，其家庭生活頓陷困境者，得申請一次特別救

濟金，有第一項第三款之情形者，得比照發給災害救濟金。

第 7 條

在營軍人服三年義務役期者，其家屬第三年之三節生活扶助金加發二分之一

。

第 8 條

未訓補充兵遞服常備兵現役軍人家屬，經核列甲級扶助者，除依第六條規定

辦理外，每月得加發特別生活濟助金。

第 9 條

不合第五條規定之家屬有婚、喪、喜、慶者，得發給慶弔儀金。

第 10 條

在營軍人陣亡、公殞、病故、意外死亡及傷殘，其家屬及傷殘者生活扶助，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陣亡  家屬原已核列扶助者，不分扶助等級，依國防部卹亡給與令，於

          撫卹期間發給最高額生活扶助金，但陣亡者如為獨子或無子女者

          ，對其父母或配偶終身發給，配偶再婚者，發至再婚之日止。

二  公殞  因公殞命、生死不明或被俘不屈者，比照前款規定辦理。

三  病故或意外死亡  家屬原已核列扶助者，應自死亡之日起，依國防部卹

                    亡給與令，於撫卹期間發給生活扶助金。

四  傷殘  在本市設籍，經國防部核定傷殘等級者，發給一次慰問金，其本

          人及家屬生活扶助符合第五條規定者，於撫卹期間，得依國防部



          傷殘撫卹令申請生活扶助。

在營軍人陣亡、公殞、病故或意外死亡後，其家屬生活困難而符合第五條規

定者，於撫卹期間，得依國防部卹亡給與令申請生活扶助。

在本市設籍之在營陣亡、公殞、病故及意外死亡，除生死不明及被俘尚未宣

告死亡者外，應分別發給一次慰問金、追悼費及埋葬費。

第  三  章  最低生活費之計算

第 11 條

在營軍人家屬最低生活費按家屬實際口數計算之。

第 12 條

一次安家費及三節生活扶助金之發給，每戶最高以四口為限。同戶兄弟先後

或同時入營者，除分別核定扶助等級各發一次安家費外，三節生活扶助金，

以一人計算，並以六口為限。

第 13 條

在營軍人之兄弟已分戶者，其財產收益及生活費依左列規定計算之：

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合併計算：

    （一）經濟未劃分，財產未依法分割者。

    （二）在營軍人無配偶子女，兄弟經濟及財產雖已分割，而其他家屬仍

          在其戶內者。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合併計算。

    （一）在營軍人有配偶子女，而無其他家屬者。

    （二）在營軍人有配偶子女，而其他家屬均不在其戶內者。

三  在營軍人有配偶子女，經濟財產已劃分，雖其戶內有直系血親尊親屬，

    但另有經濟能力之扶養義務人者，不計算其生活費，亦不得列為扶助對

     象。

前項情形，於其他親屬間有扶養義務者準用之。

第 14 條



在營軍人家屬各項收入及最低生活費支出，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  服務各機關、部隊、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領有薪津、眷屬配給及補助

    者，依其所領各項收入計算之，並應由其服務單位出具收入證明。

二  服務私營機構或從事其他職業者，應調查其實際收入。但調查所得之收

    入低於臺北市在營軍人家屬各項職業最低收入計算標準表者，應依標準

    表規定計算之。

三  有工作能力而無固定工作者，男女均應計算基本收入。

四  家屬失蹤經登記有案者，其基本收入及生活費支出不予計算。

五  在營服義務役人員，其薪資不列入收入計算。

第  四  章  調查審核權責

第 15 條

區公所承辦人員，應依下列規定填製在營軍人家庭狀況調查審核表：

一  親屬部份，應詳細核對戶籍資料，其非共同生活之親屬，應另填製非共

    同生活戶調查表。

二  現有職業與每月收入兩欄，應做實際調查，據實填列。

三  家屬中有殘廢、痼疾、重病、懷孕、在學肄業或其他特殊情形者，應註

    明於備考欄或里調查報告欄；在學肄業者，並應註明學校名稱。

四  其他有關資料及收支狀況，應實際調查詳填。

前項家庭狀況調查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於受理申請後七日內調查完竣。

第 16 條

區公所對在營軍人家庭生活狀況，依下列規定審核：

一  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規定調查事項，區長應嚴格督導有關役政人員通盤

    查核依限完成。

二  對在營軍人家庭狀況之調查記載應詳細查核，發現調查不實、記載錯誤

    者，應據實更正。

三  兵役課應隨時將家庭狀況調查審核表送請稅捐單位轉錄，以利收入之計



    算，並由財稅人員會章後，由承辦人實地調查印證，並註記最新資料。

四  應將家庭狀況查核結果作成結論，註記於審核表區記事欄，並擬定扶助

    等級及口數。

五  家庭狀況調查審核表，由區公所審查通過後，一式二份按梯次（案）別

    順序裝訂，依限陳報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複核。

區公所應為建立在營軍人家屬名冊，以為辦理異動、事故處理及優待扶助之

依據。

第 17 條

市政府對在營軍人家庭狀況，依下列規定審核：

一  依據區公所陳報之家庭狀況調查審核表逐一詳細複核決定扶助等級及口

    數。

二  生活扶助等級核定後，將家庭狀況調查審核表一份發還區公所，一份按

    梯次 （案） 別彙訂存查。

第 18 條

區公所接到市政府發還之家庭狀況調查審核表後，應於三日內將核定結果以

書面通知其家屬。

第 19 條

在營軍人家屬接到前條核定結果通知後，對於審查核定事項，認有不符事實

時，應於十五日內檢具證件向區公所申請複審。

經複審核准扶助或變更扶助等級者，第六條所列補助款項應予補發，但逾期

申請複審誇一節者，除當節生活扶助金不補發外，其餘均自核定之日起起生

效。

第  五  章  各種扶助費之發放

第 20 條

各種扶助費之發給依下列規定：

一  一次安家費，應於扶助等級核定後發給之。



二  三節生活扶助金，應於每年農曆春節、端午、中秋三節前十五日內發給

    之。在營軍人於節前十五日內退伍者，其家屬之該節生活扶助金，仍准

    發給。

三  合於第六條規定情事者，於區公所查明屬實，轉報市政府核定，分別發

    給各項補助費或救濟金。

四  合於第九條規定情事者，以市長名義，致贈慶弔儀金。

前項第三款規定各項補助費及救濟金之申請，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為之

，逾期不予受理。

第一項各種扶助費之發給，均以郵政送現或劃撥方式辦理；其辦理程序由市

政府定之。

第  六  章  在營軍人家屬戶籍異動之通報程序

第 21 條

在營軍人及家屬戶籍遷出者，區公所應於五日內通報遷入地鄉（鎮、市、區

）公所，並副知有關單位。遷入地鄉（鎮、市、區）公所，接獲通報後，應

於五日內通報遷出地鄉（鎮、市、區）公所。

前項異動通報，其家屬如已核列扶助等級者，應註明扶助等級、口數，生活

扶助金發放情形，並檢附家庭狀況調查表影印本，以利辦理。

第  七  章  扶助停止及變更

第 22 條

在營軍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停止其家屬生活扶助：

一  喪失現役軍人身分者。

二  通緝中或判處徒刑在執行中者。

三  轉服志願役人員或軍事院校學生。

第 23 條

在營軍人家屬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其生活扶助：

一  喪失國籍者。



二  通緝中或判處徒刑在執行者。

三  在營軍人之子女結婚者。

四  為他人之養子女者。

傷殘之在營軍人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情形之一者，停止其本人及家屬生活

扶助。

第 24 條

經核准扶助有案之在營軍人家屬，因人口增減、年齡增加或財產收益變動，

足以影響原核定之扶助等級或依前二條規定停止扶助者，應檢具戶籍、稅捐

等有關證明文件，向區公所申請複核，報請市政府重新核定之，區公所並應

隨時主動訪查其生活狀況，於扶助名冊內作必要之登記或協助其辦理。

第  八  章  附則

第 25 條

本自治條例所規定之一次安家費、三節生活扶助金、生育補助費、喪葬補助

費、特別救濟金、災害救濟金、特別生活濟助金、慶弔儀金、一次慰問金、

追悼費及埋葬費之發放標準表與最低生活費及各項職業最低收入之計算標準

表，由市政府定之，並送內政部、國防部及臺北市議會備查。

第 26 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由市政府定之。

第 27 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經費，由市政府兵役處編列預算支應。

第 28 條

在營軍人家屬及傷殘者，受扶助期間，仍無法維持最低生活者，得申請特別

補助費，其自治條例另定之。

第 29 條

應徵服替代役役男及其家屬，準用本自治條例。

第 30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